本项目为梁溪法院物业管理服务项目，项目地点为民和路1号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，服务范围包含梁溪法院本部、扬名法庭、黄巷法庭。
1、服务管理区域总面积约为28000平方米，其中法院本部1号楼面积约为13000平方米、本部2号楼面积约为9800平方米、扬名法庭面积约为1600平方米和黄巷法庭面积约为2000平米；广场及区内道路约为12000平米。
2、管理和服务的范围包括：
（1）负责梁溪法院的日常保洁服务及公共区域的日常杀消毒工作，区内道路及广场清扫；
（2）负责梁溪法院物业管理范围内维修项目；
（3）负责梁溪法院区内部绿化景观修剪、养护服务；
（4）负责梁溪法院的会议保障服务；
（5）负责梁溪法院的干警的制服洗烫及消毒服务；
（6）负责梁溪法院的公务出车及驾驶员的日常管理；
（7）业主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3、服务质量要求详见《基本服务承诺》。
4、服务期：一年。
5、付款方式：物业管理费用经考核后按月支付。
6、本次招标投标人人员最低配置总数不得低于27人的标准，配置要求如下：
物业经理1人，物业助理1人，维修工1人，法院本部办公楼保洁12人，会务2人，绿化维护2人，洗烫工2人，驾驶员4人，扬名法庭保洁1人，黄巷法庭保洁1人。
[bookmark: _GoBack]7、所有拟配备人员必须为投标人的正式员工，在物业管理期内所有人员按国家规定缴纳社会保险，享国家法定待遇，工作时间及待遇符合《劳动法》规定。现场所有人员工资、社保等必须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政策最低要求，不享受特殊社保政策；不符合相关要求的，作无效投标文件处理。
8、投标单位中标后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包、分包。如一旦发现有转包或分包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，一切损失由中标单位负责。
9、本项目为固定总价。
附表：人员岗位排定表
	序号
	岗位排定
	工作内容
	人数核定

	
	岗位名称
	数量
	工作量
	时间
	小时数
	

	1
	物业经理
	1
	物业管理项目总负责人、安全责任人，负责项目各项事务：包括对接协调、工作安排、安全自查、卫生保洁、活动监管、纠纷处理、应急措施等工作。监管、制止不文明现象等；做好法院物业管理工作，需持证上岗；
	8:00-16:00
	8
	1

	2
	助理
	1
	负责落实项目经理各项安排。协助物业经理管理保洁、绿化、维修等事宜。落实客户的咨询、意见、投诉等事宜。协调物业与保安的联动工作；
	8:00-16:00
	8
	1

	3
	维修工
	1
	负责本项目物业管理范围内维修项目；
	9:00-17:00
	8
	1

	4
	本部办公楼保洁
	12
	负责1号楼，2号楼全部保洁工作；
	8:00-16:00
	8
	12

	5
	会务
	2
	负责法院领导办公室全部保洁工作及各项会务保障；
	9:00-17:00
	8
	2

	6
	绿化养护
	2
	负责院内及绿化带等区域养护及保洁；
	8:00-16:00
	8
	2

	7
	洗烫工
	2
	负责干警的制服洗烫及消毒服务；
	9:00-17:00
	8
	2

	8
	驾驶员
	4
	公务车辆的驾驶服务；
	9:00-17:00
	8
	4

	9
	扬名法庭保洁
	1
	负责扬名法庭全部保洁工作；
	8:00-16:00
	8
	1

	10
	黄巷法庭保洁
	1
	负责黄巷法庭全部保洁工作；
	8:00-16:00
	8
	1

	11
	合计
	27
	　
	　
	　
	27



